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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公司分别于 2015�年4月 21�日、2015�年 4� 月 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14年度股东大 会临时提案暨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

告》。

4、本次股东大会新增提案一项，即第 7项议案《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

案》 ，该项议案已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第5项议案《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未获得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 5�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 5

月12�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 2015�年 5�月 11�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月12� 日下午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莱州市城港路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毛丽华女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4人， 代表股份数量217,600,627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61.8184� %。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数量216,370,083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61.4688%。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9人，代表股份数量1,230,544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0.349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 中小投资者 （指除上市公司的董

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共111人，代表股份数量 1,498,24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25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216,401,483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89%； 反对票为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 弃权票为1,

199,1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14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511� %。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16,395,3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61%；

反对票为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为1,205,244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8,24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9� %。

（三）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16,395,3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61%；

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票为1,205,244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8,24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9� %。

（四）审议未通过《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16,394,0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55%；

反对票为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弃权票为1,206,14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9,144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43%。

（五）审议未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58,29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7%；反对

票为216,153,79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51%；弃权票为1,188,

53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234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62�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258,29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400%；反对票为51,4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4314%；弃权票为1,188,5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2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286%。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即应当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2/3）以上通过。 该项议案

未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六） 审议通过了《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16,397,5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71%；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票为1,203,04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6,044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295,19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029%；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为1,203,0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6,04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971%。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217,335,73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3�

%；反对票为257,69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4%；弃权票为7,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1,233,34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195%；反对票为257,6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000%；弃权票为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6%。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即应当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2/3）以上通过。 该项议案

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李玉明、李相杰、王凤荣、王莉 2014�年度述职报告。 王莉女士代

表四位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详尽汇报了各自在 2014�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

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的情况。《独

立董事 2014�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5�年 4月 21�日刊登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

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度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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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1日—2015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星

期二）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下午 15:00�至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主持人：副董事长黄建元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股份141,246,2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5880％。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447.1911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1210%。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 代表股份6,774,37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67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27人，代表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2,018,087�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4.7682％。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41,246,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18,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1,246,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18,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1,246,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18,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1,246,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18,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141,246,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18,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246,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18,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2,894,9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9,231,1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关联股东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吉林省电力有

限公司回避本项议案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141,246,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018,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罗刚、邓飞娇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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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深深宝

B

公告编号：

2015-22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2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至2015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

2015年5月12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科技园南区软件产业基地4栋B座8层

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煜曦先生。

6.�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刊登在2015年4月21日和2015年5月7日的《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5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08,832,

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01,080,184股的36.15%，全部为A股股东。

2.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105,757,72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01,080,184股的35.13%， 全部为A股股

东。

3.通过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3,074,72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301,080,184股的1.02％，全部为A股股东。经核查，不存在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同时参加现场投票的情况。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3,186,

0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01,080,184股的1.06%，全部为A股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进行

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105,762,721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3,069,726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2%。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105,762,721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3,069,726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2%。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数105,762,721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3,069,726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2%。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同意股数105,762,721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 反对股数3,

069,726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6,3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反对3,069,726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5%； 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股数105,762,721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3,069,726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2%。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6,3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3,069,726股，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5%。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股数105,762,721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3,069,726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2%。

7.�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股数105,762,721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3,069,726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2%。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6,3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3,069,726股，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5%。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股数105,762,721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3,069,726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2%。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6,3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3,069,726股，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5%。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股数105,762,721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反对股数0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3,069,726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2%。

五、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孙林律师、钟晓敏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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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情况。

3、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1日下午15:00-2015年5月12日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5年5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12日下午15：00�期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11号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会议室

3、召集人、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鹿成滨先生主持。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人，代表股份124,281,1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3.12%；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董监高）中小股东1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712,8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5.0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124,080,8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3.03%。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20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86%。

6、公司独立董事郑丽慧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7、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系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4项议案事项的关联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对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1-4项议案回避表决。 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67,

853,820股，回避表决67,853,820股。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Luyang� Unifrax� Trading� Company� Limited签订鲁阳

公司产品<独家经销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与Luyang� Unifrax� Trading� Company� Limited签订鲁阳

公司产品<独家经销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9）于2015年4月25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予以公告，请广大

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56,397,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反对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682,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99.84%； 反对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Luyang� Unifrax� Trading� Company� Limited�签订<独

家经销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与Luyang� Unifrax� Trading� Company� Limited签订<独

家经销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0） 已于2015年4月25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予以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查

阅。

表决结果：同意56,397,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反对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682,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99.84%； 反对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奇耐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签订<鲁阳公司销售业务

人员借调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与奇耐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签订<鲁阳公司销售业务

人员借调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1） 已于2015年4月25日在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予以公告，请广大投资者

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56,397,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反对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682,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99.84%； 反对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奇耐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签订<奇耐上海销售业务

人员借调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与奇耐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签订<奇耐上海销售业务

人员借调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2）已于2015年4月25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予以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查

阅。

表决结果：同意56,397,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反对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682,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99.84%； 反对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Ee-Ping� Ong (王宇斌) 先生、John� Charles�

Dandolph� Iv先生、Matt� Wayne� Colbert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5.01关于选举Ee-Ping� Ong(王宇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124,080,86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8,512,54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8.93%；

5.02关于选举John� Charles� Dandolph� Iv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124,080,86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8,512,54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8.93%；

5.03关于选举Matt� Wayne� Colbert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124,080,86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8,512,54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8.93%；

6、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铁先生、赵耀先生、姜丽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6.01关于选举王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124,080,86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8,512,54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8.93%；

6.02关于选举赵耀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124,080,86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8,512,54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8.93%；

6.03关于选举姜丽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124,080,86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8,512,54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8.93%；

7、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侃先生、 白晓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7.01关于选举王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124,080,85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8,512,544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8.93%；

7.02关于选举白晓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得票数124,080,86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8,512,54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8.9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3799

证券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

2015-030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18号浙江华友钴业

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30,712,722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0.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雪华先生主持了会议。 对于涉及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的议案， 议案13关联股东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为“GREAT�

MOUNTAIN� ENTERPRISE� PTE.� LTD.” ）回避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董事陈红良先生、李笑冬先生、薛丰慧先生、独立董

事范顺科先生、童军虎先生、王颖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福如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副总经理王惠杰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10,822 99.99 0 0.00 1,900 0.00

2、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10,822 99.99 1,800 0.00 10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10,822 99.99 0 0.00 1,90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10,822 99.99 1,800 0.00 10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12,622 99.99 0 0.00 10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10,822 99.99 1,800 0.00 10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10,822 99.99 1,800 0.00 10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2015年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10,822 99.99 1,800 0.00 10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授权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09,822 99.99 2,800 0.00 10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09,822 99.99 2,800 0.00 10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5年远期结售汇、货币掉期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10,822 99.99 1,800 0.00 100 0.00

12、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0,710,822 99.99 1,800 0.00 100 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股东大山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融资提供股权质

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5,675,422 99.99 3,200 0.00 100 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

股东

338,939,028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通股

股东

77,162,994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

股东

14,610,600 99.99 0 0.00 100 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0,600 99.67 0 0.00 100 0.32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4,580,000 100.00 0 0.00 0 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

2014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

91,771,794 99.99 0 0.00 1,900 0.00

2

《

2014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

91,771,794 99.99 1,800 0.00 100 0.00

3

《

关于

2014

年年

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的议案

》

91,771,794 99.99 0 0.00 1,900 0.00

4

《

关于

2014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

91,771,794 99.99 1,800 0.00 100 0.00

5

《

关于

2014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

91,773,594 99.99 0 0.00 100 0.00

6

《

关于

2014

年度

董事

、

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的议案

》

91,771,794 99.99 1,800 0.00 100 0.00

7

《

关于公司续

聘

2015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

案

》

91,771,794 99.99 1,800 0.00 100 0.00

8

《

关于授权公

司及子公司

2015

年融资授

信总额度的议

案

》

91,771,794 99.99 1,800 0.00 100 0.00

9

《

关于

2015

年度

授权公司为子

公司及子公司

为公司提供担

保总额度的议

案

》

91,770,794 99.99 2,800 0.00 100 0.00

10

《

关于公司

2015

年发行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的议案

》

91,770,794 99.99 2,800 0.00 100 0.00

11

《

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

2015

年

远期结售汇

、

货币掉期业务

额度的议案

》

91,771,794 99.99 1,800 0.00 100 0.00

12

《

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

告

》

91,771,794 99.99 1,800 0.00 100 0.00

13

《

关于股东大

山公司为公司

及子公司向民

生银行申请融

资提供股权质

押的议案

》

91,770,394 99.99 3,200 0.00 100 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9、10为特别决议议案，均以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的

同意票数获得通过；

2、 本次会议议案13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GREAT� MOUNTAIN� ENTERPRISE�

PTE.� LTD.（中文名称：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颜华荣、倪金丹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3日


